
臺北市學科平臺

114-1經費核銷行政會議

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

114年11月19日（星期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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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-1研習活動經費之事宜

•本校業以114年9月8日北市陽
中學科字第1146010793號函，
通知各校。

• 114年8-12月：請於114年12月
7日（星期日）前繳交活動經
費之收據、支出憑證簿（含原
始憑證登記表及原始憑證）等
核銷資料。

• 115年1月：請於115年2月6日
（星期五）前繳交活動經費相
關核銷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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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據、支出憑證簿、原始憑證登記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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 繳款人：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
 款名：114年8-12月○○學科平臺研習
活動經費 / 115年1月○○學科平臺研
習活動經費  計畫名稱：辦理114-1精進計畫

_○○學科平臺研習活動
 活動計畫名稱：（同支出憑證簿）
 委託機關編號及名稱：05065臺北市立
陽明高級中學



電子收據亦可。

✓備註處請註明114年8-12
月○○學科平臺研習活動
經費 / 115年1月○○學科
平臺研習活動經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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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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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核銷資料送回時，未附收據或原始憑證登記表。

（上述情況於前次未發生）



常見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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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核銷資料送回時，原始憑證未附原簽或實施計畫。

（上述情況僅極少數學校未附）



常見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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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原始憑證登記表所列
序號與所附原始憑證
之序號不符或缺少。

•請協助儘可能將原始
憑證登記表與所附原
始憑證能按序號順序
排列。



常見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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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使用物品費(設備零件費)購買物
品未附上物品增加單。

•若學校有內規規定多少金額以上
才需列物品帳，請務必附上證明
資料，如核定簽或會議紀錄。



常見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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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鐘點費、出席費、撰稿費
與審稿費之支給，請依據
右圖參考原則辦理(該參考
原則業經教育局核備同意)。

✓ 1節為50分鐘。

✓ 請考量鐘點費節數給
予的合理性。

✓ 出席費上限2,500元/次。

✓ 臺北市立大學亦屬教
育局管轄，其校內教
授不得支領出席費。



講師鐘點費範例

•化學學科平臺找中山女高的老師：□外聘 □內聘。

•公民與社會學科平臺找中正高中的老師：□外聘 □內聘。

•美術學科平臺找家政學科平臺的輔導員：□外聘 □內聘。

•地理學科平臺找國文學科平臺負責學校的老師：□外聘 □內聘。

•生命教育學科平臺找陽明高中的老師：□外聘 □內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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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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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電子領據部分：

✓講師身分：如外聘
或內聘；講師或講
座助理。

✓講授時間：如09:00-

12:00，以3節計。

✓講座助理亦同講師。

✓如為退休講師，請
加註已退休；或請
講師於任職機關填
寫為退休教師。

退
休
教
師



其他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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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場地使用費(421一般房屋租金)：

✓依據「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」
第5條第4項前段規定：「申請人為教育局、教育局所屬社教機
構或學校者，免繳使用費、保證金及其他費用；」

✓因此，若研習辦理場地為本市其他市立學校，免繳場地使用費。

•活動所需之場館門票費用，經費項目請列91Y其他。

•茶水費只能購買茶包、咖啡包，不得購買手搖飲、咖啡、餅乾、沖
泡式湯品等飲品及零食。

•如有列二代健保補充保費，核銷時請附扣繳證明。



114-1課程輔導員減授課鐘點費補助
• 請各校依據下列公函辦理：

✓ 本市教育局114年8月22日北市教
中字第1143089962號函。

• 請各校先以校內相關經費墊支

✓ 114年9-12月：於115年1月8日
（星期四）前，將收據、支出憑
證簿（含原始憑證登記表、原始
憑證、印領清冊、課表）等核銷
資料，免備文送回本校。

✓ 115年1月2-20日：於115年1月28
日（星期三）前，將相關核銷資
料免備文送回。

• 兩次週數合計最多20週。考科學校
須支應每週2節鐘點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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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據、支出憑證簿、原始憑證登記表

14

 繳款人：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
 款名：114年9-12月○○科課程輔導員
減授課鐘點費 / 115年1月○○科課程
輔導員減授課鐘點費  計畫名稱：辦理114-1精進計畫

_○○科課程輔導員減授課鐘點費
 活動計畫名稱：（同支出憑證簿）
 委託機關編號及名稱：05065臺北市立
陽明高級中學



電子收據亦可。

✓備註處請註明114年9-12月
○○科課程輔導員減授課
鐘點費 / 115年1月○○科
課程輔導員減授課鐘點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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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領清冊



114-1核銷資料繳交期限彙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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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期限 內容說明

114年8-12月研習活動
經費

114/12/7(日)

需繳交：
1. 收據(紅色那張，電子收據亦可)。
2. 支出憑證簿(含原始憑證登記表和原始憑證)。
3. 其他：如物品增加單、二代健保扣繳證明等。

115年1月研習活動經
費

115/2/6(五)

需繳交：
1. 收據(紅色那張，電子收據亦可)。
2. 支出憑證簿(含原始憑證登記表和原始憑證)。
3. 其他：如物品增加單、二代健保扣繳證明等。

114年9-12月課程輔導
員減授課鐘點費

115/1/8(四)

需繳交：
1. 收據(紅色那張，電子收據亦可)。
2. 支出憑證簿(含原始憑證登記表、原始憑證、
鐘點費印領清冊、課表)。

115年1月課程輔導員
減授課鐘點費

115/1/28(三)

需繳交：
1. 收據(紅色那張，電子收據亦可)。
2. 支出憑證簿(含原始憑證登記表、原始憑證、
鐘點費印領清冊、課表)。



以上報告
感謝您的聆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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